
关于开展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（种植业）科技示范户遴选工作的通知

各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、各责任农技员：

根据省农业农村厅有关文件精神和省农业农村厅的统一部署，经研究，决定开展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（种植业）科技示范户的遴选工作，现将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遴选规模

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（种植业）确定的科技示范户户数为300户，每个行政村原则上遴选10名科技示范户，人员可适当调整。 
二、科技示范户

围绕我县稻麦主导产业，按照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农户自愿的原则，遴选科技示范户，科技示范户原则上实行村村全覆盖,每个行政村遴选10户科技示范户（依据责任农技员遴选确定的镇街科技示范户分布表安排村（居）科技示范户）。
（一）科技示范户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拥护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，遵纪守法，明礼诚信，乐于帮助和带动周边农户依靠科技发展农业生产；

2.具有丰富的生产实践经验，种植水平较高、示范作用好、科技服务能力较强的新型主体（专业化服务组织、家庭农场等）带头人、种植大户、乡土专家、能辐射带动周边其他农户共同致富；

3.从事种植业，劳动力在1人以上，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。

4.土地承包面积原则上在20亩以上。
（二）科技示范户遴选程序：

1.每个行政村原则上遴选10户科技示范户，专业村与特色村可适当优先选择；

2.由农户或新型经营主体自愿申请，填写科技示范户登记表（见附件）；

3.各村（居）民委员会严格按通知要求择优推荐，镇街农村工作办公室对推荐的示范户进行初审，并对其真实性负责，同时经镇街政府同意后上报；

4.对经公示无异议的科技示范户，责任农技员与科技示范户签订技术指导服务协议书。

（三）科技示范户享有以下权利：

1.参加技术培训，获得技术资料，接受技术指导服务。

2.优先获得新品种、新技术示范试验项目。

3.享有一定的物化技术补贴。

4.对责任农技员工作及农事活动提出意见和建议。

5.注册使用农技耘APP，获得技术信息。

（四）科技示范户应自觉履行以下义务：

1.提供必要的生产示范条件，配合技术指导员做好技术推广和示范工作；

2.充分发挥示范带动作用，带头学习使用农业新技术、新品种、新产品、新机具。辐射带动周边农户推广应用先进生产技术；
3.按要求填写《科技示范户手册》，记录农事信息，为责任农技员积累技术资料创造良好条件。

4.在责任农技指导员的指导帮助下，注册安装农技耘APP，并积极登录使用。

三、相关要求。

1.该项目技术指导单位为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。

2.各镇（街道）农村工作办公室要积极做好科技示范户的遴选工作。遴选的科技示范户通过审核后进行公示，科技示范户公示由各镇（街道）农村工作办公室负责，责任农技员配合开展。

3.科技示范户的遴选时间为2024年10月18日前完成。

附件1：科技示范户登记表

附件2：公示

特此通知。

金湖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2024年9月27日
附件1：
金湖县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（种植业）

科技示范户登记表

	户主姓名
	
	性    别
	
	出生年月
	

	文化程度
	
	政治面貌
	
	家庭人口
	

	示范品种

	
	规 模
	
	务农劳力
	

	
	
	规 模
	
	
	

	2023年人均纯收入
	
	联系电话
	

	家庭住址
	
	邮    编
	

	本人签字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村（居） 委  会

意 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镇(街道)
意   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章：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附件2：
公   示

根据2024年金湖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有关要求，经村（居）推荐、镇（街道）农村工作办公室初审，镇（街道）政府审核同意，在我镇（街道）筛选了10名农户，拟作为2024年金湖县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科技示范户，现予以公示，如有不同意见者，请在5日内向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提出意见，联系电话：0517-86983036。

具体名单如下：

	姓   名
	组   别
	姓   名
	组  别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村委会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镇(街道)农村工作办公室（盖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镇(街道)（盖章）：

2024年  月   日


